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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實習』實施要點 

 

103.04.29 系務會議通過 

 

一、 為培育本系學生成為理論與實務兼具之人才，增進學生職場適應力與競爭力，達成學

生順利就業目標，特訂定「校外實習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以作為修習「校

外實習」課程之依據。 

二、 本系成立「校外實習小組」統籌處理校外實習所發生之一切問題。其組成成員包含系

主任、產學及招生委員會召集人、大三班級導師，並由產學及招生委員會遴選本系專

任老師 1 至 2 人，合計 5 人組成，小組召集人由產學及招生委員會召集人擔任之。 

三、 校外實習輔導老師由該實習機構的推荐老師擔任，或由系主任指派之。 

四、 「校外實習」課程為本系系訂選修課程，本系學生須於大三升大四暑假期間，於同一

實習機構實習完成所規定之實習時數，並經考核後成績及格，可取得選修學分 3 學分。

如有特殊原因不克完成規定實習時數，應由實習生立即向輔導老師報告，並經校外實

習小組同意後，視個案採取補救措施；實習生未即時反映或延誤者，視同未完成實習

論處。 

五、 本要點所稱實習機構係指由本系推薦之公、民營機構（如附件一）。 

六、 本課程實習時數（含實習期間返校會議時數，時數視需要而定）不得低於 320 小時。 

七、 校外實習期間本校必須為每位實習生投保 200 萬意外險。 

八、 學生修習本課程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 全程參與校外實習前「課程說明會」、「訓練說明會」及實習結束後「校外實習心

得報告座談會」。 

(二) 選定實習機構後須配合實習機構要求提供個人履歷表及相關表件，經實習機構面

試通過後，填具「校外實習申請表」（如附件二），於開始實習十日前繳交，經核

可後，始得前往實習。 

(三) 實習第一週結束前須繳交「校外實習同意書」（如附件三）。 

(四) 實習結束後，應於三週內繳交「校外實習回饋意見調查表」（如附件四、五）及

「校外實習期末心得報告」（如附件六）。 

九、 實習生於校外實習期間應盡下列之責任與義務： 

(一) 遵守實習機構的規定、法令、政策及程序。 

(二) 履行本要點及實習同意書中所訂定之事項。 

(三) 實習中仍須遵守學校相關規定，如有違反，視情節輕重由輔導老師提請相關單位

議處。 



(四) 實習中如發現工作環境不佳或工作性質不符者，應儘速與輔導老師連繫反應。經

協調後，實習機構未能改善，得經校外實習小組通過後提出辭呈，其已實習時數

得予以保留，合併計算。 

(五) 未能如期完成實習工作時數者，其實習時數不予採認。 

十、 實習機構配合事項： 

(一) 實習機構應安排校外實習課程指導人員，並負責下列事項：  

1、協調實習課程相關事宜。 

2、明確告知實習生必須遵守之規則、法令、政策及程序。 

3、依實習協議書之規範，指導實習生工作與業務。 

4、實習達二分之一時，與輔導老師共同完成「校外實習輔導評量表」之期中評量（如

附件七）。 

5、實習結束後一週內，與輔導老師共同完成「校外實習輔導評量表」之期末評量（如

附件七）。 

6、隨時與輔導老師討論實習生之表現狀況。 

7、為了解實習機構是否符合實習生與本系的期望及需要，本系要求每位實習生完成

實習工作後填寫實習機構及指導人員回饋意見調查表(如附件四及附件五)，以作

為加強未來合作關係之依據。 

(二) 實習機構與指導人員務請履行「實習計畫合約書」（如附件八）之規範，如需調

整，應取得校外實習小組之同意。 

(三) 實習機構應提供安全之工作(實習)環境。 

(四) 每月工作時數及各項規定依中華民國勞動基準法辦理。 

(五) 實習生請假須依照實習機構之規定辦理。事、病、喪假須報請實習機構主管核准，

事後應補足實習時數；曠職累計 40 小時(含)以上即中止實習，其實習時數不予

採計。 

(六) 實習機構須接受輔導老師實地訪視。 

十一、 實習課程成績評量，由輔導老師與實習機構指導人員共同評定，60分以上(含)及格，

評定項目及比例如下： 

(一) 出缺勤狀況，佔總成績 20%（由實習機構指導人員評分）。 

(二) 實習評量表（含期中與期末），佔總成績 40%。（由實習機構指導人員評分）。 

(三) 實地訪視成績及各種繳交表件、報告成績，佔總成績 40%。（由輔導老師評分）。 

十二、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提請教務會議審核，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